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智旻数字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框架合作协议
（征求意见稿）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乙方：智旻数字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强化政府统筹协调、依法合规推进东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数字化能力建设，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依法合规、权责清晰、风险可控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协议性质与基本原则
1.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主要约定合作方向、组织机制与合规边界，不构成甲方对任何项目的审批承诺、财政资金支出承诺、担保或变相举债安排，亦不构成政府采购合同。
2. 涉及具体建设、采购、服务购买、运营分成、验收结算等事项，须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前提下，另行签署项目任务书/补充协议/项目合同（含政府采购合同或市场化合同），并以其约定为准。
3. 合作原则：政府统筹、市场化运作；场景牵引、分步实施；安全可控、合规先行。
第二条 合作目标及合作内容
1. 围绕东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资源治理体系建设、高价值数据集建设与数据要素应用场景落地。
2. 围绕构建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平台，打造（或升级）挂牌“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攀枝花数据要素服务创新中心”，并进行生态搭建与资源链接、数据资产登记运营、场景挖掘与推广。
3. 推动攀枝花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攀枝花重点产业打造数据要素综合赋能平台及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第三条 实施单位与组织实施机制
1.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框架下，结合东区工作安排，可指定攀枝花渡口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施单位/平台公司”）或其他区属单位，作为具体项目的组织实施主体、项目业主或市场化运营主体。
2. 甲方支持实施单位/平台公司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与乙方就本协议所列合作主线签署并履行具体项目协议（包括市场化运营合作协议、建设实施协议、运维服务协议等），以实现“有依据、有机制、有抓手”。
3. 除非甲方作为采购人另行与乙方签署项目合同并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甲方对乙方与实施单位/平台公司之间的合同价款支付、分成结算、违约责任不承担连带或补充责任。
第四条 甲方职责
1. 统筹协调：在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范围内，统筹协调区内有关部门（单位）推进合作事项，组织需求梳理、场景遴选与资源协调。
2. 机制保障：推动建立联席会议、工作专班等机制，协调推进方案论证、立项（如适用）、评审、验收组织等工作。
3. 合规指导：指导并督促实施单位/平台公司依法合规推进采购、建设、运营与安全管理等工作，接受审计、纪检监察等监督。
4. 推广应用：对符合要求的试点成果，结合实际推动应用推广与示范宣传（依法依规）。
第五条 乙方职责
1. 乙方按项目文件提供咨询、技术支撑、实施交付与运营服务，保障人员、进度、质量与安全。
2. 乙方配合甲方/实施单位完成论证、测试、验收、绩效评估、培训与运营体系搭建等工作。
3. 乙方落实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合规义务。
第六条 经费、预算与政府采购/招采合规
1. 如项目涉及财政资金安排、政府购买服务、工程建设或货物/服务采购的，应依法依规履行预算管理、政府采购（或招投标）、评审论证、集体决策等程序，并另行签署相应项目合同。
2. 以年度预算批复为前提：涉及财政资金支付的，以当年（或跨年度）预算批复及资金拨付到位为前提；未完成法定程序前，甲方不承担付款义务。
3. 如由实施单位/平台公司以自有资金或依法合规融资资金开展市场化投入，应按其国资监管、内控及采购制度执行；若依法应适用政府采购/招采程序的，从其规定。
4. 任何收益分成、对账结算、审计核算等安排，原则上在项目合同中约定；如涉及财政资金，应满足财务、审计、绩效等监管要求。
第七条 信息公开、保密与对外宣传
1. 双方对合作中获悉的对方非公开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2. 甲方因政府信息公开、审计监督、上级检查等依法需披露信息的，按规定处理；乙方可对商业秘密内容进行标注并提出不公开建议，甲方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审慎处理。
3. 对外宣传、媒体发布、典型案例披露等应事先协商一致，统一口径。
第八条 廉洁与合规
双方遵守廉洁纪律与商业道德，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对方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发现违纪违规线索的，有权依规处理或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九条 协议期限、变更与终止
1. 本协议期限为5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因政策调整、法律法规变化、公共利益需要等导致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变更或终止；终止不影响已依法依规签署的具体项目合同效力。
[bookmark: _GoBack]3. 协议终止时，乙方应按项目合同约定配合完成必要的资料移交、系统交接与安全处置。
第十条 违约与责任承担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任一方未按约履行协调、配合义务的，应先协商解决；涉及具体项目交付、验收、费用支付、违约责任及责任限制的，以另行签署的项目合同约定为准。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产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按项目合同另行约定）。
第十二条 其他
1.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智旻数字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